附件2

市本级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（共5项）

	部    门
	序号
	决定取消的项目名称
	主要原因及后续措施
	备注

	市工商局
	1
	户外广告登记
	《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6〕9号）第2项，予以取消。
	

	
	2
	烟草广告审批
	《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6〕9号）第45项，予以取消。
	

	市商务局
	3
	设立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机构审批
	《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6〕9号）第37项，予以取消。
	

	市人防办
	4
	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设计审批
	《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6〕9号）第118项。
	

	市公安局
	5
	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的审批（市级初审）
	《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6〕9号）第58项，予以取消。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